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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海越能源” ）股票于2024年4月23日、4月24日、4月

25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12%以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书面发函核实，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重大事项或重要信息。

●公司股价短期波动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4年4月23日、4月24日、4月25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12%以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调整，公司内部生产经营秩序

正常，各项经营活动正常有序开展。

（二）重大事项情况

2024年4月20日，公司披露了《海越能源关于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暨停牌的提示

性公告》，因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2023年度审计报告》，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第9.3.2条第（三）项规定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

见的审计报告” 的情形。 公司股票于2024年4月22日停牌1天，2024年4月23日起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同日，公

司披露了《海越能源2023年年度报告》,其中董事王侃、独立董事沈烈对2023年年报分别投弃权票、反对票。

2024年4月20日，公司披露了《海越能源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及中审众环出具的否定意见的

《海越能源2023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报告显示，2023年7月海越能源在开展进口商品贸易的过程中，支

付的款项被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冻结，形成大额的其他应收款28,661.57万元，款项收回尚存在

不确定性。 截至年报披露日，上述款项尚未收回。

公司同时披露了 《海越能源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事项及整改情况的提示性公告》，

2023年度审计期间，公司自查发现，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报告期内存在通过供应商拆借资金至关联方形

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 截至年报披露日，资金占用款项余额为1,414.82万元。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存在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及市场传闻，也未涉及

市场热点概念。

（四）其他影响股价的事项

经核实，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于2024年4月23日、4月24日、4月25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12%以上，

股价剔除大盘和板块整体因素后的实际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

审慎投资。

四、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 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

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及网站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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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同达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七次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于2024年4月18日收到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的函， 公司聘请的年审会计师拟对公司2023年度财务

报表发表无法表示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1条相关规定，公司将在披露经审计的2023年年度报告

后，触及终止上市的情形。 公司预约的2023年年度报告披露日为2024年4月30日。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9.3.12条的相关规定， 上市公司出现第9.3.11条第一款第（一）

项规定情形的，公司股票将在2023年年度报告披露之日起停牌，披露日为非交易日的，自披露后的第一个交

易日起停牌。

一、可能被终止上市的原因

公司于2023年4月29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18），公司因 2022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人民币1亿元

（“净利润” 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为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2条的相关规

定，公司股票于2023年5月5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9.3.11条规定， 上市公司股票因第9.3.2条规定情形被实施退市风

险警示后，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所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

（一）公司披露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存在第9.3.2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三）

项规定的任一情形或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二）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最近一年年度报告；

（三）公司未在第9.3.6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内向本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四）半数以上董事无法保证公司所披露最近一年年度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且未在法定期

限内改正；

（五）公司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未被本所同意。

二、重点提示的风险事项

公司于2024年4月18日收到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给公司发的函： 因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朗绿科技公司的全

流程技术服务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的履约义务，按照履约进度确认收入，履约进度采用产出法确定。 朗绿

科技公司无法合理估计纳入合并范围前已经提供服务的履约进度，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来判

断购买日的数据和对营业收入和应收账款余额的影响， 也无法判断累计计提的预期信用损失的充分性和准

确性。 我们认为我们无法就同达创业公司上述事项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

拟对同达创业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表发表无法表示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1条相关规定，公司将在披露经审计的2023年年度报告

后，触及终止上市的情形。

三、历次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一）公司已于2024年1月31日，2024年2月21日，2024年3月6日，2024年3月21日，2024年4月4日，2024

年4月18日共六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披露了《关于公司

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告为公司可能触发财务类强制退市的第七次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

（二）公司可能触及的终止上市情形：

具体情形

是否适用

（对可能触及的打勾）

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 或者追溯重述

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

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

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

审计报告。

√

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

报告。

四、其他事项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和网站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

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刊登的公告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同达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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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第八次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截至2024年4月25日，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收盘价连续十七个交易日低于1元。 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8月修订）》（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9.2.1条的规定，若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低于1元，公

司股票将被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终止上市交易。

2、根据《股票上市规则》9.2.3条的规定，公司应当披露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其后每个

交易日披露一次，直至相应的情形消除或者深交所做出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之日止。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一、公司股票可能因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情况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9.2.1条第四款的规定，在深交所仅发行A股股票或仅发行B股股票的公司，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连续20个交

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1元，深交所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截至2024年4月25日，公司股票收盘价已连续十七个交易日低于1元，

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二、历次可能因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9.2.3条的规定，上市公司连续十个交易日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1元，应当在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公司股

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其后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直至相应的情形消除或者深交所做出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之日

止。 公司于2024年4月17日、2024年4月18日、2024年4月19日、2024年4月20日、2024年4月22日、2024年4月23日、2024年4月24日在

巨潮资讯网披露了相关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告为公司可能触发面值退市的第八次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

三、其他事项及风险提示

1、导致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告被审计机构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包括：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

陷、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其中，追溯调整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工作目前正在推进中，暂时无法确定公司是否能在2023年年度

报告正式披露之前公布相关会计差错更正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及持续经营相关事项影响能否消除尚存在不确定性。 上述情况可

能导致2023年度财务报告可能被审计机构出具非标准意见的审计报告，从而触及退市情形。 会计师事务所认为：“结合我们实施的审

计程序和获取的审计证据，如果在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后,仍不能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消除我们的疑虑，我们拟出具非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 ”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

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4月25日

博时国证粮食产业指数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4月2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国证粮食产业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国证粮食产业指数发起式

基金主代码 020650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4年4月9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博时国证粮食产业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博时国证粮食产业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等

申购起始日 2024年4月29日

赎回起始日 2024年4月29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4年4月29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2024年4月29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4年4月29日

下属基金份额的基金简称

博时国证粮食产业指数发起式

A

博时国证粮食产业指数发起式

C

下属基金份额的交易代码 020650 020651

该类基金份额是否开放申购、

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是 是

2、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具体办理时间

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及相关期货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

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转换和定

期定额投资业务时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期货交易市场、证券/期货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

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

施日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3、日常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或C类基金份额首次申购和单笔追加申购的最低金额均为1.00元

（含申购费），各销售机构在符合上述规定的前提下，可根据情况调高首次申购和单笔追加

申购的最低金额，具体以销售机构公布的为准，投资人需遵循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3.2申购费率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在申购时收取基金申购费用；C类基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用。 本基

金申购费用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等募集期间发生的各项费用，不列入基金财

产。 本基金各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如下表所示：

申购金额（M） A类份额申购费率 C类份额申购费率

M＜100万元 1.00%

0.00%100万元≤M＜300万元 0.50%

M≥300万元 每笔300元

3.3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和市场情况，调整申购金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

理人必须最迟在调整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

定媒介上公告。

（2）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范围内调整申购费率。 费率如发生变

更，基金管理人应在调整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4、日常赎回业务

4.1赎回份额限制

每个交易账户最低持有A类基金份额或C类基金份额余额为1.00份，若某笔赎回导致单

个交易账户的A类基金份额或C类基金份额余额少于1.00份时，该类别基金份额余额部分必

须一同赎回。

投资者通过销售机构赎回基金份额时，本基金单笔赎回申请不得低于1.00份，若投资者

单个交易账户持有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1.00份，将不受此限制，但投资者在提交赎回申请

时须全部赎回。 各销售机构在符合上述规定的前提下，可根据自己的情况调整单笔赎回申

请限制，具体以销售机构公布的为准，投资者需遵循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4.2赎回费率

本基金的A类基金份额和C类基金份额赎回费率随申请份额持有时间增加而递减。 具

体如下表所示：

持有基金份额期限（Y） A类份额赎回费率 C类份额赎回费率

Y＜7日 1.50% 1.50%

Y≥7日 0.00% 0.00%

本基金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

份额时收取。 本基金对持续持有期在7日以内的投资人收取的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资产。

4.3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和市场情况，调整赎回金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

理人必须最迟在调整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

定媒介上公告。

（2）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范围内调整赎回费率。 费率如发生变

更，基金管理人应在调整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5、日常转换业务

5.1转换费率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赎回费和申购费补差两部分构成，其中：申购费补差具体收

取情况，视每次转换时的两只基金的申购费率的差异情况而定。 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持有

人承担。

5.2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1）业务规则

①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 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代理的同

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在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处注册登记的基金。

②前端收费模式的开放式基金只能转换到前端收费模式的其它基金（申购费为零的基

金视同为前端收费模式）， 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可以转换到前端或后端收费模式的其它基

金，非QDII基金不能与QDII基金进行互转。

③基金转换的目标基金份额按新交易计算持有时间。 基金转出视为赎回，转入视为申

购。 基金转换后可赎回的时间为T＋2日。

④基金分红时再投资的份额可在权益登记日的T＋2日提交基金转换申请。

⑤基金转换以申请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计算。 投资者采用“份额转换” 的原则提

交申请。 转出基金份额必须是可用份额，并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

2）暂停基金转换的情形及处理

基金转换视同为转出基金的赎回和转入基金的申购，因此暂停基金转换适用有关转出

基金和转入基金关于暂停或拒绝申购、暂停赎回的有关规定。

出现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它情形或其它在《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已载明并

获中国证监会批准的特殊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以暂停基金转换业务。

3）重要提示

①本基金转换业务适用于可以销售包括本基金在内的两只以上（含两只），且基金注

册登记机构为同一机构的博时旗下基金的销售机构。

②转换业务的收费计算公式及举例参见2010年3月16日刊登于本公司网站的《博时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开放式基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③本公司管理基金的转换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

6、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1）适用投资者范围

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法

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规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者。

（2）申购费率

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的申购费率与普通申购业务的费率相同，见上文。

（3）扣款日期和扣款金额

投资者须遵循各销售机构有关扣款日期的规定， 定投金额A类基金份额每次不少于人

民币1.00元（含1.00元），定投金额C类基金份额每次不少于人民币1.00元（含1.00元）。

（4）重要提示

1）凡申请办理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计划” 的投资者须首先开立本公司开放式基金基

金账户。

2） 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计划的每月实际扣款日即为基金申购申请日， 并以该日（T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 投资者可以从T+2日起通过本定期定额投资计

划办理网点、致电本公司客服电话或登录本公司网站查询其每次申购申请的确认情况。 申

购份额将在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

7、基金销售机构

7.1场外销售机构

（1）直销机构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机构（含直销中心及直销网上交易）。

投资者如需办理直销网上交易，可登录本公司网站www.bosera.com参阅《博时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交易业务规则》、《博

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定期投资业务规则》等办理相关开户、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

额投资等业务。

（2）场外非直销机构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鼎信汇金（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上海挖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

限公司、博时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利得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宜信普泽（北京）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万得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珠海盈米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中证金牛（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京东肯特瑞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深圳市金斧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雪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华

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瑞保险销售有限公司、玄元保险

代理有限公司

除上述机构外，其他销售机构如以后开展上述业务，本公司可不再另行公告，以各销售

机构为准。 各代销机构可销售的基金份额类别、可办理的基金业务类型及其具体业务办理

状况遵循其各自规定执行。

8、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基金合同》生效后，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前，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每周

在规定网站公告一次各类基金份额净值和各类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

通过规定网站、基金销售机构网站或者营业网点披露开放日的各类基金份额净值和各类基

金份额累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次日，在规定网站公告半年度和年

度最后一日各类基金份额净值和各类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9、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上述销售机构业务受理具体情况以代销机构公告或代销系统规则为准。

（2）本公告仅对本基金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有关事项和规定予

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 请详细阅读发布在本公司网站[http://www.

bosera.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上的《博时

国证粮食产业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4月26日

博时厚泽匠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开放日常赎回、转换转出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4月2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厚泽匠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厚泽匠选一年持有期混合

基金主代码 018217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3年4月28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博时厚泽匠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博时厚泽匠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等

赎回起始日 2024年4月29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2024年4月29日

下属基金份额的基金简称

博时厚泽匠选一年持有期混合

A

博时厚泽匠选一年持有期混合

C

下属基金份额的交易代码 018217 018218

该类基金份额是否开放赎回、

转换转出业务

是 是

2、日常赎回、转换业务的办理时间

博时厚泽匠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对每份基金份

额设置1年的最短持有期。 对于每份认购份额的最短持有期起始日指基金合同生效日，对于

每份申购份额的最短持有期起始日指该基金份额申购申请的确认日；最短持有期到期日指

该基金份额持有期起始日起1年后的对应日。 如无此对应日期或该对应日为非工作日，则顺

延至下一工作日。

在每份基金份额的最短持有期到期日前（不含当日），基金份额持有人不能对该基金

份额提出赎回申请；每份基金份额的最短持有期到期日起（含当日），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对

该基金份额提出赎回申请。 因不可抗力或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情形致使基金管理人无法在

该基金份额的最短持有期到期日开放办理该基金份额的赎回业务的，该基金份额的最短持

有期到期日顺延至不可抗力或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情形的影响因素消除之日起的下一个

工作日。

本基金成立于2023年4月28日，对于认购份额而言，日常赎回、转换转出起始日为2024

年4月29日。 本基金自2023年7月28日起开放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当日如

有投资者申购本基金，那么首个赎回、转换转出起始日为2024年7月31日（即首笔基金份额

申购确认日起1年后的对应日）。 以此类推，投资者申购的每份基金份额以其申购申请确认

日为最短持有期起始日，投资者可自该基金份额的最短持有期到期日（含该日）起对该基

金份额提出赎回或转换转出申请，请投资者关注持有份额的到期日。 如果投资人多次申购

本基金，则其持有的每一份基金份额的最短持有期到期日可能不同。

本基金日常业务的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及相关期货交易

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 （若本基金参与港股通交易且该工作日为非港股通交易日时，

则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本基金是否开放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具体以届时提

前发布的公告为准），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

告暂停有关业务时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期货交易市场、证券/期货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

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

施日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3、日常赎回业务

3.1赎回份额限制

每个交易账户最低持有基金份额余额为1份， 若某笔赎回导致单个交易账户的某一类

别基金份额余额少于1份时，该类基金份额余额部分基金份额必须一同赎回。

投资人通过销售机构赎回基金份额时，本基金单笔某一类份额赎回申请不得低于1份，

若投资者单个交易账户持有的某类基金份额余额不足1份，将不受此限制，但投资者在提交

赎回申请时须将该类基金份额全部赎回。

各销售机构在符合上述规定的前提下， 可根据自己的情况调整单笔赎回申请限制，具

体以销售机构公布的为准，投资人需遵循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3.2赎回费率

投资人需至少持有本基金基金份额满1年，在1年持有期内不能提出赎回申请，持有满1

年后赎回不收取赎回费用。

3.3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赎回份额和账户最

低持有余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实施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2）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赎回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

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

关规定在规定媒介公告。

4、日常转换业务

4.1转换费率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赎回费和申购费补差两部分构成，其中：申购费补差具体收

取情况，视每次转换时的两只基金的申购费率的差异情况而定。 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持有

人承担。

4.2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1）业务规则

①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 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代理的同

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在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处注册登记的基金。

②前端收费模式的开放式基金只能转换到前端收费模式的其它基金（申购费为零的基

金视同为前端收费模式）， 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可以转换到前端或后端收费模式的其它基

金，非QDII基金不能与QDII基金进行互转。

③基金转换的目标基金份额按新交易计算持有时间。 基金转出视为赎回，转入视为申

购。 基金转换后可赎回的时间为T＋2日。

④基金分红时再投资的份额可在权益登记日的T＋2日提交基金转换申请。

⑤基金转换以申请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计算。 投资者采用“份额转换” 的原则提

交申请。 转出基金份额必须是可用份额，并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

2）暂停基金转换的情形及处理

基金转换视同为转出基金的赎回和转入基金的申购，因此有关转出基金和转入基金暂

停或拒绝申购、暂停赎回的有关规定适用于基金转换。

出现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它情形或其它在《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已载明并

获中国证监会批准的特殊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以暂停基金转换业务。

3）重要提示

①本基金转换业务适用于可以销售包括本基金在内的两只以上（含两只），且基金注

册登记机构为同一机构的博时旗下基金的销售机构。

②转换业务的收费计算公式及举例参见2010年3月16日刊登于本公司网站的《博时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开放式基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③本公司管理基金的转换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

5、基金销售机构

5.1场外销售机构

（1）直销机构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机构（含直销中心及直销网上交易）。

投资者如需办理直销网上交易，可登录本公司网站www.bosera.com参阅《博时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交易业务规则》等办理

相关开户、赎回和转换等业务。

（2）场外非直销机构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江苏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鼎信汇金（北京）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上海挖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腾安基

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博时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诺

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蚂蚁

（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宜信普

泽（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浦领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

中植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大智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新浪

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坤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基

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和耕传

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中证金牛（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京东

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深圳市金斧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雪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中欧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方财

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瑞保险销售有限公司、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锦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除上述机构外，其他销售机构如以后开展上述业务，本公司可不再另行公告，以各销售

机构为准。 各代销机构可销售的基金份额类别、可办理的基金业务类型及其具体业务办理

状况遵循其各自规定执行。

6、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基金合同》生效后，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前，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每周

在规定网站公告一次各类基金份额净值和各类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

通过规定网站、基金销售机构网站或者营业网点披露开放日的各类基金份额净值和各类基

金份额累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次日，在规定网站公告半年度和年

度最后一日各类基金份额净值和各类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7、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上述销售机构业务受理具体情况以代销机构公告或代销系统规则为准。

（2）本公告仅对本基金日常赎回、转换转出业务的有关事项和规定予以说明。 投资者

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发布在本公司网站[http://www.bosera.com/]和中

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上的《博时厚泽匠选一年持有

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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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监事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

司监事会需换届选举。

近日，公司组织召开第七届第二次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代表充分讨论，同意选举公司职工王荣山先生、孟祥宁先生为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行使监事权利，履行监事义务，任期与第八届监事会一致。 本次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将与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3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4年4月26日

附：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王荣山先生，1971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专科学历。 历任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管理部副部长、运营保障部副部长。

2012年7月至2014年5月，任京唐港首钢码头有限公司设备技术部部长，2014年5月至2020年9月，任唐山港集团港机船舶维修有

限公司副经理，2020年9月至2021年5月，任唐山港集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书记，2021年5月至2021年11月，任唐山港信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副经理，2021年11月至2023年12月，任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信息部副部长，2023年12月至今，任唐山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

孟祥宁先生，1988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吉林大学汉语言文学学士。 2012年7月至2020年9月，任唐山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行政事务部综合科文字秘书，2020年9月至2021年10月，任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行政事务部综合科副科长，2021年

10月至2024年3月，任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行政事务部综合科科长，2024年3月至今，任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行政事务

部部长助理、综合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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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4月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北唐山海港经济开发区唐山港大厦和畅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686,076,97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2.202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马喜平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和

召开程序、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10人，董事刘洪先生、王育蕃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6人，监事季忻宇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3、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高磊先生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85,719,923 99.9903 0 0.0000 357,047 0.0097

2、议案名称：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85,719,923 99.9903 0 0.0000 357,047 0.0097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和2024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85,719,923 99.9903 0 0.0000 357,047 0.0097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86,076,97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85,710,223 99.9901 9,700 0.0003 357,047 0.0097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85,743,270 99.9909 9,700 0.0003 324,000 0.0088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85,743,270 99.9909 9,700 0.0003 324,000 0.0088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72,090,497 99.6206 411,500 0.0112 13,574,973 0.3683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19,337,728 98.1894 66,124,580 1.7939 614,662 0.0167

10、议案名称：关于投资建设唐山港京唐港区51号、52号散货泊位工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85,752,608 99.9912 324,000 0.0088 362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为公司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85,710,223 99.9901 9,700 0.0003 357,047 0.0097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2、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2.01 马喜平 3,649,337,365 99.0033 是

12.02 李建振 3,649,277,966 99.0017 是

12.03 吴会江 3,650,353,467 99.0309 是

12.04 闫锋 3,650,348,468 99.0307 是

12.05 王建国 3,650,348,469 99.0307 是

12.06 吴立彬 3,650,348,471 99.0307 是

13、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3.01 杨志明 3,657,543,627 99.2259 是

13.02 肖翔 3,657,567,629 99.2266 是

13.03 徐扬 3,657,567,629 99.2266 是

14、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4.01 郑国强 3,656,563,727 99.1993 是

14.02 肖湘 3,656,563,728 99.1993 是

14.03 曾焜 3,657,567,630 99.2266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3,140,282,17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通

股股东

338,925,76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206,869,03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其中: 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66,145,07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140,723,95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438,332,70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关于公司董事2023年度

薪酬的议案

437,999,006 99.9239 9,700 0.0022 324,000 0.0739

7

关于公司监事2023年度

薪酬的议案

437,999,006 99.9239 9,700 0.0022 324,000 0.0739

8

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度

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

计机构的议案

424,346,233 96.8092 411,500 0.0939 13,574,973 3.0970

12.01 马喜平 425,998,387 97.1861

12.02 李建振 425,938,988 97.1725

12.03 吴会江 427,014,489 97.4179

12.04 闫锋 427,009,490 97.4168

12.05 王建国 427,009,491 97.4168

12.06 吴立彬 427,009,493 97.4168

13.01 杨志明 434,204,649 99.0582

13.02 肖翔 434,228,651 99.0637

13.03 徐扬 434,228,651 99.0637

14.01 郑国强 433,224,749 98.8347

14.02 肖湘 433,224,750 98.8347

14.03 曾焜 434,228,652 99.0637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顾鼎鼎、陈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338� � �证券简称：西藏珠峰 公告编号：2024-034

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西藏证监局〈关于对王喜兵、胡晗东采取

监管谈话措施的决定〉的公告》的更正并致歉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4月19日披露了《关于收到西藏证监局〈关于对王喜兵、胡晗东采取监管

谈话措施的决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0），由于工作疏忽，公告中存在部分错误。

主要原因系公司工作人员直接拷贝了PDF文件的文字而未进行仔细检查复核，导致了文中出现多处错别字，与证监局发出的监管文

书不符。 现更正如下：

王喜兵、胡晗东：

经查，新疆塔城国际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塔城国际）原持有的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珠峰）349,663,552

股份（占西藏珠峰总股本的38.25%）于2021年7月13日被国家税务总局塔城地区税务局稽查局轮候冻结，西藏珠峰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迟至2024年1月13日才对塔城国际上述股份轮候冻结事项进行补充披露。

王喜兵作为西藏珠峰时任总裁、胡晗东作为西藏珠峰董事会秘书，虽履行了一定的职责，但未能保证信息披露及时、公平，违反了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四条相关规定，仍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我局决定对王喜兵、胡晗东采取监管谈话的监督管理措施，并记入证券

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请你们按我局指定日期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到我局（地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环岛南路7号）接受监管谈话。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

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公司就上述公告中出现大量的错别字情况向投资者致以真挚的歉意。 公司同步排查其他公告，并更正。 公司将加强信息披露的编制

及复核校对工作，确保不再发生同类低级错误。

特此公告。

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600338� � �证券简称：西藏珠峰 公告编号：2024-035

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西藏证监局〈关于对西藏珠峰资源股份

有限公司、黄建荣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的公告》的更正并致歉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4月19日披露了《关于收到西藏证监局〈关于对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

公司、黄建荣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8），由于工作疏忽，公告中存在部分错误。

主要原因系公司工作人员直接拷贝了PDF文件的文字而未进行仔细检查复核，导致了文中出现多处错别字，与证监局发出的监管文

书不符。 现更正如下：

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黄建荣：

经查，新疆塔城国际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塔城国际）原持有的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珠峰）349,663,552

股份（占西藏珠峰总股本的38.25%）于2021年7月13日被国家税务总局塔城地区税务局稽查局轮候冻结。西藏珠峰在知悉相关事项后未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迟至2024年1月13日才对塔城国际上述股份轮候冻结事项进行补充披露， 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八项相关规定。

黄建荣作为西藏珠峰董事长，未能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阻碍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对上述行为负有主要责任，违反了《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五十一条第二款相关规定。

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规定，我局决定对你们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督管理措施，并将相关情况记入

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你们应充分吸取教训，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学习，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并应当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个工

作日内向我局提交书面报告。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

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公司就上述公告中出现大量的错别字情况向投资者致以真挚的歉意。公司将加强信息披露的编制及复核校对工作，确保不再发生同

类低级错误。

特此公告。

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600338� � �证券简称：西藏珠峰 公告编号：2024-033

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相关公告出现文字错误的致歉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4月19日披露了《关于收到西藏证监局〈关于对王喜兵、胡晗东采取监管

谈话措施的决定〉的公告》《关于收到西藏证监局〈关于对新疆塔城国际资源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的公告》《关于收

到西藏证监局〈关于对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黄建荣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的公告》，由于我公司工作疏忽，导致公告中存

在部分错误。 主要原因系公司工作人员直接拷贝了PDF文件的文字而未进行仔细检查复核，导致了文中出现多处错别字。

公司就上述公告中出现大量的错别字情况向投资者致以真挚的歉意。公司将即刻更正上述公告，公司将加强信息披露的编制及复核

校对工作，确保不再发生同类低级错误。

由此给广大投资者造成不便，深表歉意。

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600338� � �证券简称：西藏珠峰 公告编号：2024-036

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西藏证监局〈关于对新疆塔城

国际资源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的公告》的更正并致歉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4月19日披露了《关于收到西藏证监局〈关于对新疆塔城国际资源有限

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9），由于工作疏忽，公告中存在部分错误。

主要原因系公司工作人员直接拷贝了PDF文件的文字而未进行仔细检查复核，导致了文中出现多处错别字，与证监局发出的监管文

书不符。 现更正如下：

新疆塔城国际资源有限公司：

经查，你公司原持有的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珠峰）349,663,552股（占西藏珠峰总股本的38.25%）于2021年7

月13日被国家税务总局塔城地区税务局稽查局轮候冻结。 你公司于2021年7月14日签收了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但迟至7月21日才向西

藏珠峰告知持有的西藏珠峰股权被塔城税务冻结的信息，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相关

规定。

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督管理措施，并将相关情况记

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你公司应充分吸取教训，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学习，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并应当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

个工作日内向我局提交书面报告。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

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公司就上述公告中出现大量的错别字情况向投资者致以真挚的歉意。公司将加强信息披露的编制及复核校对工作，确保不再发生同

类低级错误。

特此公告。

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6日

关于国联金如意双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024年劳动节假期前

暂停办理申购、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04月2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联金如意双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以下简称“本集合计划” ）

基金简称 国联金如意双利一年持有债券

基金主代码 970110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及配套法规、《国联

金如意双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

理合同》(以下简称 “《资产管理合同》” )、《国联金如意

双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招募说明书

（更新）》（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 ）。

暂停相关业务

的起始日、金额

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4-04-29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

起始日

2024-04-29

限制申购金额 （单

位：人民币元 ）

-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

-

暂停 （大额） 申购

（转换转入、赎回、转

换转出、定期定额投

资）的原因说明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4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及

沪深证券交易所休市安排，2024年5月1日（星期三）至5

月5日（星期日）为劳动节假期休市，5月6日（星期一）起

照常开市。 另外，2024年5月11日（星期六）为周末休市。

为保护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本集合计划管

理决定2024年4月29日至4月30日暂停办理本集合计划

的申购、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国联金如意双利

一年持有债券A

国联金如意双利

一年持有债券B

国联金如意双利

一年持有债券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970109 970110 970111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 （大额） 申购

（转换转入、赎回、转换转出、定期定

额投资）

是 否 是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 （单

位：人民币元）

- - -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 - -

注：按照《资产管理合同》、《招募说明书》约定，本集合计划B类份额不开放申购，仅

开放赎回业务。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因投资管理及保护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利益需要，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决定劳动节

假期前2024年4月29日至4月30日暂停办理本集合计划在全部渠道的申购、 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暂停申购期间本集合计划的赎回业务照常办理。

（2）自2024年5月6日起，本集合计划将恢复办理申购、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届时不再

另行公告。

（3）如有疑问，投资者可登录管理人网站（www.glsc.com.cn）或拨打管理人的客服

热线95570咨询。

（4）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本集合计划资产，但不保证

本集合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需谨慎，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

于本集合计划前应认真阅读本集合计划的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充分了解本集合

计划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情况购买风险等级相匹配的产品。

特此公告。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04月26日


